附件

三明市客货邮信用评价制度（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推进我市农村客货邮融合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对辖区客货邮经营者开展客货邮服务的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促进我市客货邮服务质量提升，依据《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实施细则》《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建设及运营服务指南（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共分三章，其中第一、二章分别为客货邮线路运营和网点运营信用评价办法，第三章为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一、线路运营信用评价办法（基础分100分+附加分10分）

本款主要对客货邮线路运营者的服务质量进行信用评价。

客货邮线路运营者（以下简称线路运营者），是指通过客货邮融合车辆，承担乡镇至建制村的客运班线运营，兼顾提供邮件快件进村服务的经营者（企业主体）。在客货邮运营活动中，仅承担客运服务或仅提供邮件快件进村服务的经营者，参照本办法执行。

（一）服务质量（60分）

线路运营者应按预定的频次和线路运营，并覆盖辖区内已设置客货邮融合服务点和免设点的建制村。

1.平台预警与整改（20分）。线路运营者如未按预定的频次和线路运营，出现1次触发预警，省级客货邮融合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将通过短信等多种方式通知经营者整改；预警后2天内异常现象仍未消除，导致被省平台扣分的，每个自然月内每个村次扣1分，扣完为止。

2.履约与覆盖情况（20分）。线路运营者考核月内如未按预定的频次运营的（即每个自然月不少于12趟次。如上级对运营频次有新规定的，从其新规定），每个建制村每个自然月内运营趟次每少1次扣1分，扣完为止。

3.交接规范情况（20分）。线路运营者未按规定履行快递进村服务，出现拒不交接等违规行为的，经核实无误的，每个自然月内每个村次扣2分，扣完为止。

注：因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或极端天气、交通管控或管制、道路阻断或维修、车辆故障等非主观因素，导致无法按规定运营、交接的，线路运营者可按要求提请申诉，经省级客货邮监督指导小组核实后省平台不予扣分的可予以减免。

（二）安全稳定（30分）

线路运营者应按规定落实车辆日常安全检验，运营中严禁占用乘客座位堆放货物、超速或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

1.基础合规（10分）。线路运营者所负责的客货邮线路及车辆须在省平台备案，车身标识合规，监控联网正常。标识缺失或经核实认定监控离线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2.作业合规（20分）。线路运营者占用乘客座位堆放货物、超速或疲劳驾驶，抽查发现每次扣2分。客货邮车辆未按规定履行车辆日常安全检验，被省级及以上部门通报的，每次扣10分；被市级部门通报的，每次扣5分。以上扣完为止。

3.行车安全（倒扣分项）。根据公安交警或安监部门提供的事故报表，线路运营者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扣30分；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扣20分；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扣10分。本项扣完为止。
（三）公众评议（10分）

公众可对客货邮线路运营的频次、准点率、客运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省平台对此进行统计评分；亦可通过12328交通投诉热线对客货邮线路运营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1.平台评价（5分）。以省平台内公众评价得分为依据，在每个自然月内，好评率≥90%，得5分；90%＞好评率≥80%，得3分；好评率＜80%，得0分。若当月无评价记录，默认得满分/不扣分（系统排查单日重复评价等刷单行为）。

2.投诉响应（5分）。以市12328交通投诉热线受理客货邮融合运营服务质量有责投诉量件数为依据，无责任货损且无投诉不扣分；有投诉但有解决且诉求人评价满意的不扣分；有投诉未解决或诉求人评价不满意的，每发生一件扣2分，扣完为止。

（四）工作成效（附加分10分）

负责的线路运营获省级及以上部门领导批示肯定，或作为案例在省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发文推广，或作为省级及以上现场会观摩点，加10分；获市级及以上领导批示肯定，或作为案例在市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发文推广，或作为市级及以上现场会观摩点，每次得5分。封顶10分。

二、网点运营信用评价办法（基础分100分+附加分10分）

本款主要对客货邮网点运营者的服务质量进行信用评价。

客货邮网点运营者（以下简称网点运营者），是指在建制村内主要承担邮件快件接收入库、暂存管理、取件核对，并提供客运候车服务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乡村小卖部、维修店、诊所等）经营者。

（一）服务质量（60分）

1.快递出入库情况（20分）。网点运营者所经营网点如连续5天无民营主流品牌快递出入库数据，出现1次触发预警，省平台将通过短信等多种方式通知经营者整改；预警后5天内异常现象仍未消除，导致被省平台扣分的，每个自然月内每次扣10分，扣完为止（省平台数据核实所经营网点当月应进村件数为0的可减免）。

2.摄像头运行情况（20分）。网点运营者所经营网点的摄像头如出现连续24小时无图像等异常情况，省平台将通过短信等多种方式通知经营者整改；预警后7天内异常现象仍未消除，导致被省平台扣分的，每个自然月内每次扣10分，扣完为止。

3.服务规范情况（20分）。网点运营者如未遵照与客货邮运营主体的相关约定履行邮（快）件收寄或客运候车服务的，经客货邮运营主体反映并经核实的，每个自然月内每次扣5分，扣完为止。

注：因不可抗力因素，如设备故障，或因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导致设备断网断电无法使用、或导致进村快递无法送达网点（超过一个及以上整改期）等非主观因素，导致无法按规定提供服务的，网点运营者可按要求提请申诉，经省级客货邮监督指导小组核实后省平台不予扣分的可予以减免。

（二）安全稳定（30分）

网点运营者应按照客货邮工作指南相关规范开展运营，保障邮件快件安全，保障站点持续运营。
1.建设配置（10分）。网点运营者应确保所经营网点的标识标牌挂牌规范，货架达标，高拍仪和监控设备齐全、可用。缺失或不合规的，每发现一处扣5分，扣完为止。

2.运营安全（20分）。网点运营者存在参与倒卖快递、私自拆包、违规收取取件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经邮政主管部门核实无误的，一次扣20分，扣完为止。

（三）公众评议（10分）

公众可对客货邮网点运营的站点环境、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省平台对此进行统计评分；亦可通过12305国家邮政业申诉服务电话对客货邮网点运营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1.省级评价（5分）。以省平台内公众评价得分为依据，在每个自然月内，好评率≥90%，得5分；90%＞好评率≥80%，得3分；好评率＜80%，得0分。若当月无评价记录，默认得满分/不扣分。

2.投诉响应（5分）。以12305国家邮政业申诉服务电话受理客货邮融合运营服务质量有责投诉量件数为依据，无投诉不扣分；有投诉但有解决且诉求人评价满意的不扣分；有投诉未解决或诉求人评价不满意的，每发生一件扣2分，扣完为止（同一人针对同一站点3天内的多次投诉仅算1次）。

（四）工作成效与特色建设（附加分10分）

负责的网点运营获省级及以上部门领导批示肯定，或作为案例在省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发文推广，或作为省级及以上现场会观摩点，加10分；获市级及以上领导批示肯定，或作为案例在市级及以上会议典型经验交流、发文推广，或作为市级及以上现场会观摩点，每次得5分。负责的网点叠加彩票、邮电等业务，或挂牌“司机之家”“政务代办点”，或提供助农取款服务的，每增加一项得2分。本项封顶10分。

三、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一）信用等级

根据每月得分，对客货邮运营者信用等级统一划分为四级，分别为：

A档：得分≥95分；

B档：95分＞得分≥90分；

C档：90分＞得分≥80分；

D档：得分<80分。

（二）结果应用

1.与市级下达省级客货邮运营奖励资金挂钩

（1）下达各县（市、区）的运营奖励资金

市级实际下达各县（市、区）的省级客货邮运营奖励资金（实发资金）=根据闽交运〔2025〕12号附件提供资金分配公式测算应下达该县（市、区）的省级资金（应发资金）×运营者得分系数。其中，运营者得分系数=辖区内所有客货邮运营者在考核周期内的平均得分/100。得分系数最高不超过1.0。

通过以上得分系数调整资金发放数后，剩余的省级客货邮融合运营奖励资金纳入市级统筹资金使用，用于支持我市农村客货邮融合高质量可持续运营。

（2）拨付客货邮运营主体的运营补助

以各县（市、区）制定的客货邮工作方案（或相关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方案）中对客货邮运营者的补助金额为基数：

网点运营者每月可获得补助资金=方案中确立的每个网点每个月补贴金额×当月补贴系数。

线路运营者每月可获得补助资金=方案中确立的所负责的所有线路每个月补贴金额总额×当月补贴系数。

其中，月补贴系数分别为：

A档1.0（全额发放）；

B档0.9（发放90%）；

C档0.8（发放80%）；

D档0.7（发放70%，仅维持基本运营，启动整改）。

以年度进行补助资金拨付的，取年度内每月补贴系数的平均数为当年度补贴系数。

2.正向奖励和熔断机制

（1）正向奖励（红名单）：连续6个月或一年内累计9次得分在A档的网点运营者、线路运营者对应的驾驶员/乡邮员/快递员，在辖区内乘坐公交可享受减免优惠、在辖区内通过中国邮政交寄国内普通包裹可享受减免优惠；连续6个月或一年内累计9次得分在A档的线路运营者对应的驾驶员/乡邮员优先推荐系统工会疗休养、优先推荐在集团/县公司内部评先评优、优先推荐市级及以上荣誉评选等。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2）强制退市（熔断机制）：连续3个月或一年内累计6次得分在D档的网点运营者和线路运营者对应的驾驶员/乡邮员/快递员，各县（市、区）应终止其继续参与客货邮运营。



